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

《跨省跨区电力应急调度管理办法》的通知

(发改运行规〔2025〕1193号　2025年9月9日印发)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北京市城管委，天津市、辽宁省、上海市、重庆市、甘肃省工信厅（经信委），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广州电力交易中心：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协同推进省间电力互济，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网调度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我们制定了《跨省跨区电力应急调度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 家 能 源 局

2025年9月9日

跨省跨区电力应急调度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健全电力应急机制，规范跨省跨区电力应急调度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网调度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跨省跨区电力应急调度（以下简称应急调度），是指在非突发故障异常等紧急情况下，电力运行中出现保安全、保供应需求，在日前、日内阶段统筹全网资源进行优化互济的兜底调度措施。

第三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应急调度的管理，指导协调跨省跨区应急调度。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负责对应急调度的执行、结算、信息披露等进行监管。

第四条  各省（区、市）电力运行主管部门和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负责指导协调本地区、本经营区电力调度机构和电力企业、用户，做好应急调度工作。

第五条  当电力运行中存在安全风险、电力电量平衡缺口时，优先通过跨省跨区电力中长期交易、现货交易等市场化手段配置资源和形成价格。当市场化手段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时，电力调度机构在日前、日内阶段组织实施应急调度。

第二章 组织实施

第六条  国家级、区域级电力调度机构按照调度职权，负责调度管辖范围内应急调度的组织实施。相关下级调度机构和电力企业、用户应严格执行应急调度。

第七条  应急调度的组织实施以不造成送出方安全风险、电力电量平衡缺口为前提。应急调度应避免常态化组织实施。各有关方面应妥善处置应急调度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存在电力运行安全风险，应立即停止应急调度，电力调度机构按职责依法依规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电力运行安全。

第八条  省级电力调度机构应根据本省（区、市）电力运行主管部门要求，综合考虑发电能力、需求预测、按规定留取合理备用、跨省跨区送电等因素，编制电力生产计划，以此计算电网安全裕度、平衡裕度，作为开展应急调度的边界。在保安全场景下，以安全裕度低于规定值作为启动的必要条件；在保供应场景下，以平衡裕度低于零作为启动的必要条件。同时存在保安全、保供应需求时，按照保安全优先原则组织实施应急调度。

第九条  坚持统一调度、分级管理，按调度管辖范围和调度管理关系开展应急调度。省级电力调度机构根据本省（区、市）电力运行主管部门要求，在满足启动必要条件时，提出应急调度申请。在区域内资源能够解决问题时，区域级电力调度机构在区域内省间市场化手段之后组织实施应急调度；本区域资源不能解决问题时，将相关省级电力调度机构的申请转报国家级调度机构。国家级调度机构根据转报的应急调度申请，在跨区市场化手段之后组织实施管辖范围内的应急调度。

第十条  应急调度应与市场化交易有序衔接，原则上以跨省跨区电力现货市场的报价、报量、交易路径等要素作为参考依据，应急调度电力电量不超过受入方在电力现货市场或省间增量交易中申报且未成交的规模。

第十一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对电网出现突发故障异常等紧急情况时实施的跨省跨区电力电量调整，不属于应急调度范畴。

第十二条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蒙西电网间优先通过跨经营区市场化手段配置资源，当市场化手段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时，根据需要开展跨经营区应急调度，由受入方向送出方提出应急调度申请，双方共同实施。

第十三条  在综合运用市场化调节手段、应急调度等措施的基础上，若电力运行仍然存在保安全、保供应需要，国家发展改革委统筹考虑全国电力运行实际，立足保障民生用电和大电网安全，组织相关省（区、市）电力运行主管部门和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对跨省跨区电力进行紧急调配。

第三章 价格机制和结算管理

第十四条  应急调度在送出省的上网电价，按送出省省内同时段市场交易价格加上对应电量的上月系统运行费确定。其中，电力现货市场连续运行的，市场交易价格按省内现货市场实时价格确定；电力现货市场未连续运行的，市场交易价格按上月省内中长期市场交易均价确定。

第十五条  应急调度在受入省的落地侧电价，按省间现货市场结算价格上限或南方区域现货市场出清价格上限的最高值确定。

第十六条  受入省落地电价减去送出省上网电价、各环节输电价格、线损折价后为正的，相关费用纳入送出省系统运行费，由送出省用户和发电企业共同分享，分享比例为80%、20%；受入省落地电价减去送出省上网电价、各环节输电价格、线损折价后为负的，相关费用纳入受入省系统运行费，由受入省用户分摊。发电企业按送出省市场交易价格加上分享部分进行结算。应急调度输电价格和线损折价，按照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标准执行。

第十七条  当跨省跨区直流专项工程的应急调度与实际物理送电功率反向时，应急调度的跨省跨区输电费用和线损折价用于冲抵跨省跨区直流专项工程的输电费用和线损折价。

第十八条  各省（区、市）电力运行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方面指导电网企业、电力交易机构，按照“谁支援、谁获利，谁受益、谁承担”原则，明确应急调度电量、电费在送出省发电和用户侧以及受入省用户侧的分配和分摊办法。电网企业、电力交易机构应按规定单独归集应急调度相关电量、电费。应急调度电量不纳入辅助服务费用分摊及偏差电量考核。

第十九条  跨经营区应急调度电量的结算价格，送出方与受入方达成约定的，按照约定价格结算。未达成约定的，参考本办法规定的价格机制结算。

第二十条  跨经营区应急调度由送受双方调度机构向对应交易机构提供应急调度记录，在送出方交易机构清分后由送受双方交易机构各自出具结算依据，送受双方电网企业完成各自经营区内的结算工作。

第二十一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全面、准确记录应急调度有关情况，参照电力市场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和流程，披露启动原因、起止时间、执行结果等内容。电力交易机构做好应急调度信息披露的实施，披露结算信息。电力调度机构、电力交易机构按职责做好解释工作。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二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加强工作合规性管理，确保应急调度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做好应急调度与其他电力生产业务的衔接，并会同电力交易机构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第二十三条  电网企业应加快省间电力灵活互济工程建设，提升调度互济能力；为应急调度提供输电、相关系统运行费用计算、电费结算等服务。电力交易机构出具应急调度相关结算依据。

第二十四条  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应按照本办法完善经营区内的应急调度实施细则，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后执行。各省（区、市）电力运行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方面完善本地区应急调度配套政策。
第二十五条  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应按月将应急调度执行情况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应急调度开展过程中，重大情况应及时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5年10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X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  

